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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业声明函 

 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 

 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

（财库[2020]46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（包头市青山区教育局） 

的 （初中理化生实验室建设） 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

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

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1.（物理电学实验室(56座)-教师桌、功能柱、数控电源、教师电源、物理

力学吊装实验室(56 座)- 教师桌） ，属于 （工业）行业 ；制造商为 （浙江

东一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8人，营业收入为 506.3万元，资产总

额为 100.6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（请填写：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 

2.（物理电学实验室(56 座)-学生实验桌（核心产品）、升降学生实验凳、

教师椅、电气布线（地面以上部分）、物理力学吊装实验室(56座)- 教师椅、顶

装智能系统总控制柜、学生实验桌（核心产品）、升降学生实验凳、物理吊装升

降电源、智能控制、电路供电系统、吊装系统安装调试、系统安装辅件） ，属

于 （工业）行业 ；制造商为 （江苏新起点实业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271

人，营业收入为 14953.72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0419.61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请

填写：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 

3.（初中物理仪器-便携式实验终端、数据采集器、传感器无线发射模块、

传感器数据显示模块、数字化软件、力传感器、微力传感器、位移传感器（发

射）、位移传感器（接收）、一体式位移传感器、光电门传感器、温度传感器、

快速温度传感器、压强传感器、相对压强传感器、声传感器、电流传感器、微

电流传感器、电压传感器、磁感应强度传感器、静电计、多用力学轨道、浮力

定律实验器、摩擦力演示器、摩擦力实验器、二力平衡实验器、胡克定律实验

器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实验器、单摆运动规律实验器、杠杆、滑轮组、液体内

部压强实验器、流体压强实验器、远红外加热器、热胀冷缩实验器、摩擦力做

功实验器、水凝固与冰融化实验器、高灵敏度线圈、方块电路（初中）、电学实

验板、玻璃导电实验器、温差电流实验器、热辐射实验器、地磁场发电机实验

器、电阻定律实验器、焦耳定律实验器、压缩气体做功实验器、电磁铁实验器、

热辐射的吸收实验器、匀强磁场螺线管、通电螺线管、力传感器附件、多向转

接头、X型固定座、支撑杆套件、试管支架、专用充电器及备件、附件、传感器

连接套件、铝合金箱、教师教学资源与评价云管理平台、物质的形态和变化、

物质的属性、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、轨道小车、机械运动和力、压强与浮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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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学、光学、电和磁、能量、能量的转化和转移、机械能、内能、电磁能、★

能源与可持续发展、★磁吸电路、电学实验箱、曲线运动条件实验器、摩擦力

演示器、惯性演示器、液体对器壁压强演示器、船闸模型、流体压强与流速关

系演示器、电动离心转台（搭配发音齿轮）、抽气盘、旋片真空泵、声传播演示

器、声音能量演示器、光的反射实验仪、★光具盘、★眼球仪、光的传播、反

射、折射实验器、箔片验电器、指针验电器、奥斯特实验演示器、演示电磁继

电器、电流磁场演示器、磁场对电流作用实验器、手摇交直流发电机、空气压

缩引火仪、气体做功内能减少演示器、电机原理演示器、保险丝作用演示器、

滚摆、双锥体上滚演示器、单摆运动规律实验器、蒸汽机模型、汽油机模型、

柴油机模型、演示电流表（磁吸）、演示电压表（磁吸）、演示灵敏电流计（磁

吸）、演示电表（磁吸）、数字演示电表（磁吸）、电阻定律演示器、焦耳定律演

示器、家庭电路示教板 A 款、家庭电路示教板 B 款、安全用电示教板、多功能

轨道） ，属于 （工业）行业 ；制造商为 （江苏乐百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） ，

从业人员 20 人，营业收入为 1108.8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28.76 万元，属于小

型企业（请填写：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......  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

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  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 

 

注：1.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

可不填报。  

2.中型、小型、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。  

3.供应商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内容不实的，属于“隐瞒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资料”

的情形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 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江苏新起点实业有限公司 

日 期：2025年 6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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